余杭区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的决策部署和上级政府工作要求，余杭区行政单位（含镇、街道，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当年财政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情况如下：

2021年余杭区财政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总额3570万元，比上年减少2698万，下降43.04%，主要是区划调整，三公经费下降。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240万元，比上年减少360万，下降60%，主要是区划调整因素以及因疫情影响因公出国（境）计划减少；公务接待费预算654万元，比上年减少494万，下降43.03%，主要是区划调整因素以及厉行节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676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1000万元，比上年减少200万，下降16.67%，主要是区公安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城管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单位根据《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审批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置标准》、《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置标准》等文件要求，购置更新特种专业技术车辆，较上年增长；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676万元，比上年下降1644万，下降49.52%，主要是区划调整因素。
